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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交通大学教师理论学习制度 

第一条  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

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进一步推进教

师理论学习制度化、规范化，提升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政治觉悟，

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，根据上级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

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 教师理论学习由学校党委统一领导，教师工作部统

筹，组织部、宣传部、统战部、纪委办公室（监察处）、巡察办等

相关部门分工协作，各二级党组织负责组织实施。 

第三条  教师理论学习是教师教育培训体系的重要内容，广

大教师要积极参加学校各级党组织开展的理论学习，不断提升思

想政治素质和育德育人能力。 

第四条  教师理论学习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思想为核心，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重点学习以下内容： 

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

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；

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、重要讲话、重要指示批示和

重要回信精神；党和国家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。 

党史、国史、改革开放史、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民族发展

史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社会公德、职业道德、家庭美德、个

人品德等社会主义道德；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、革命文化和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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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主义先进文化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

法》等法律法规，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《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

基层组织工作条例》等党内法规。 

推进学校“双一流”建设、履行教书育人职责所需的政治、

经济、文化、法律等方面的知识和教育、科技等领域的新理念新

要求；北京交通大学校史和各项规章制度；上级和学校要求学习

的其他重要内容。 

第五条  各二级党组织要充分运用专题辅导、交流讨论、社

会实践、参观考察、现场教学等多种形式，推动理论学习与业务

学习相融合、理论素养与能力提升相促进，不断提高学习的针对

性和实效性。要安排相对固定的时间组织教师开展学习，原则上

每周开展 1次集中学习，每月开展 1次理论学习。 

第六条  严格教师理论学习监督考核。将教师理论学习制度

落实情况纳入二级党组织书记述职评议考核，作为校内巡察重要

观测点和基层党建检查重要内容。教师理论学习情况纳入教师教

育培训考核和年度考核。 

第七条  本制度由学校党委常委会研究通过，自发布之日起

实施，由党委教师工作部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


